发票领购
业务概述
已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需要使用发票的，凭《发票领购簿》核准的种类、数量以及购票方式，向主管税务机关领购发票。
办理流程
 1．取得发票领购资格的纳税人持《发票领购簿》、《发票领购（核销）申请表》以及上次领购的发票已用存根联（首次领购发票及使用定额发票的除外），到当地办税服务厅办理购票手续。
2．个体工商户领购定额发票的，需在缴税账户中存足相应税款。
3．对购领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增值税普通发票的，还需持税控IC卡到当地办税服务厅金税窗口办理领票手续。
需要提供的资料及要求
1、发票购领簿；
2、税控IC卡（一般纳税人使用）；
3、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清单（辅导期一般纳税人增购增值税专用发票时提供）
表  单
发票领购（核销）申请表
纳税人名称（可盖公章代替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税 号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购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发票
代码
	发票名称
	申请数
	核准数
（国税机关填写）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发票销号情况

	发票
代码
	发票名称
	数量
	起始号码
	终止号码
	开具金额
	作废
份数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预缴税款（辅导期一般纳税人填写）：
审批核销人员：
年   月   日
	发票发放人员：
年  月  日


